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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泉教德〔2012〕2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开展中小学生命教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进一步贯彻《福建省委教育工

委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意见》

（闽委教宣〔2012〕7 号）精神，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

经研究决定，在五月份集中组织开展中小学生命教育宣传月活

动。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 

开展生命教育，旨在帮助学生认识生命、尊重生命、热爱生

命，提高生存技能，提升生命质量。中小学生的成长不可避免遭

遇诸多烦恼，学业压力、人际交往、家庭矛盾、青春期的生理心

理的变化等等，都可能使他们对生存的意义、生命的价值产生迷

茫、困惑。加强对中小学生的生命教育，就是要通过多种宣传教

育形式，帮助学生建立生命与自我、生命与自然、生命与社会的

和谐关系，学会悦纳自我，学会关心他人，学会正视和面对生命

中的困难、挫折和挑战，形成尊重生命、珍爱生命、积极向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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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。 

二、活动时间 

2012 年 5 月 

三、活动实施要求 

（一）强化宣传，积极营造氛围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学校要认真组织宣传发动，运用各

种宣传工具，创设良好的活动环境，营造浓郁的活动氛围，扩大

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吸引中小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。 

各中小学校要通过班会、团队会、校会、晨会等，利用悬挂

宣传标语、张贴宣传口号、校园广播、校园网、黑板报、宣传橱

窗以及家长学校等阵地和形式，对全体师生和家长进行宣传教

育，引导家长、社会、教师关心学生成长，帮助学生面对和克服

人生中的各种困难，尊重生命、珍爱生命、善待自己和他人。 

（二）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。 

各地各校要认真研究分析生情、校情、区情，遵循学生的身

心特点和成长规律，大力开展充满活力的各项教育活动。在宣传

月期间，重点组织开展好以“让生命更精彩”为主题的“五个一”

活动：一次在国旗下的讲话、组织一次心理咨询活动、开一次讲

座、出一期宣传板报、举办一场“珍爱自我，快乐成长”主题班

会等。泉州市教育局将具体开展以下几项活动： 

1、五月初与泉州晚报社举办大型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活动，

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，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 

2、五月初启动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，加强全市心理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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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，提高全市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水平。 

3、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评选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活动时间：4月 15 日—5月 31 日； 

（2）活动方法：参赛教师围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，精心设

计教学方案，上好一堂课，并将上课现场拍摄（建议双机拍摄）、

录制成 VCD 格式光盘； 

（3）报送方法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荐 3—4个，市直中小学

校各推荐 1个，于 5月 20 日前将心理课光盘（1份）和上课教学

设计方案（5份）送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； 

（4）表彰方式：分中学组、小学组，各评选出一、二、三

等奖若干名，予以表彰。 

4、与新闻媒体合作开辟《心灵鸡汤》栏目，宣传心理健康

教育知识，指导心理健康教育活动。 

（三）积极引导学生强化自我教育。 

加强学生心理实践体验教育，充分利用班团队活动、仪式教

育、学生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，采用讨论、交流、

辩论、讲座、作文、讲述、问题研究、知识竞赛、情景模拟、角

色体验、实地训练、志愿服务以及举办专栏小报等多样化形式，

提高学生的活动兴趣和参与热情。 

进一步利用社区资源，把动物园、植物园、绿地和田野等作

为学生体验自然生命世界的场所。充分利用各级各类青少年教育

基地、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拓展学生的生活技能训

练和体验，通过实践感悟，让学生敬畏自然的同时珍重自我、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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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身心健康。 

（四）广泛开展心理志愿服务活动。 

充分发挥学校心理咨询室、班主任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宣

传教育活动中的主力军作用。市心理辅导站要组织心理老师深入

学校、家庭，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。 

四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直中小学校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

真组织好本次活动，切实加强领导，周密制定方案，坚持贴近实

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中小学生的原则，确保活动健康有序开展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中小学校的活动方案请于 5月 1日前报市

教育局德育科（电子邮箱：22783508@163.com）。 

（二）重在落实，务求实效。 

注意加强活动的宣传报道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广泛吸引中小学

生参与。要加强组织协调，做好督促检查，建立工作机制，确保

宣传教育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。 

要结合教育教学内容，充分运用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例作为

教学资源，利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开展生命教育活动。 

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广大家长参与和支持教育活动，

积极引导家长改进家庭教育，改善亲子关系，营造健康和谐的家

庭环境。 

（三）认真总结，及时改进。 

各地各校要及时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并予以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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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推广。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反思、分析和纠正。要遵

循科学规律，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生命教育的内容、途径、形式和

方法。要以这次“宣传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对中小学生的生命教育

进行再动员、再发动、再部署。同时，要着力建立和完善长效机

制，促进工作的进一步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 

 

 

 

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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